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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天然氣事業提報供氣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 

（一）法源依據： 

1. 「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六條：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按年訂定供氣計畫，載明預估用戶成長戶數、供氣數量、

埋設管線長度、區域及其他相關資料，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並確實執行；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對其供氣計畫進

行查核。 

前項供氣計畫之內容、格式、提報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2. 「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計畫之內容格式與提報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第 3

點：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提報下一年度供氣計畫，報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查核其有無確實執行計畫內容，若未依提報事項執行，得令其提供具體

說明及限期改善。 

（二）審查原則 

1. 程序 

(1) 是否於十一月三十日前提報下一年度之供氣計畫。 

(2) 是否於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2. 項目及內容 

(1) 形式審查： 

A. 供氣計畫書封面、目錄、計畫內容及封底是否依
「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計畫之內容格式與提報期

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附件格式辦理。 

B. 計畫內容是否包括下列項目： 

(A) 下一年度之業務計畫說明。 

(B) 本年度實際執行情形檢討改進事項。 

(C) 預估用戶成長戶數及其計算說明與預估基礎。 

(D) 預估售氣數量及其計算說明與預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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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管線預定埋設區域及預估埋設長度。 

(F) 其他相關資料。 

(2) 召開審查會議：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供氣計畫書時，得邀請相關學者專

家三人以上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或

召集會議方式為之。 

(3) 內容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查時，應就事業所提報內容之合理

性為審查，包括： 

A. 業務計畫說明是否合理可行。 

B. 本年度實際執行情形檢討改進事項是否確實。 

C. 預估用戶成長戶數及售氣數量之內容數字是否基
於合理之基礎為預估。必要時，得請事業派員列

席會議或以書面提出補充說明。 

D. 管線之預估埋設區域及長度是否合理。 

E. 其他相關資料是否有重大或明顯不妥之處。 

（三）處分態樣 

1. 檢還補正 

下列情形，應限期於能源局發文日內起二十一日內補正或

修正： 
(1) 文件未依「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計畫之內容格式與提
報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附件格式辦理，或文件未齊

備者。 
(2) 供氣計畫審查結果為「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者。 

2. 核定實施 

下列情形，應核定實施： 
(1) 供氣計畫審查結果為「通過」者。 
(2) 供氣計畫審查結果為「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且
於期限內依審查意見修正者。 

3. 否准實施 

下列情形，應否准實施： 
(1) 經審查會議審查結果為「不通過」者。 
(2) 經限期補正，逾期未依規定補正者。 
(3) 經審查會議以「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事業未依
審查意見修正或逾期未修正者。 



92 
 

公用天然氣事業提報供氣計畫審查表 

項目 審查意見 

1. 業務計畫說明是否合理

可行。 
 

2. 本年度實際執行情形檢

討改進事項是否確實。 
 

3. 預估用戶成長戶數及售

氣數量之內容數字是否

基於合理之基礎為預估。 

 

4. 管線之預定埋設區域及

長度是否合理。 
 

5. 其他相關資料是否有重

大或明顯不妥之處。 
 

審查結果 

□ 1.審查通過 

□ 2.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 

□ 3.審查不通過 

審查委員  日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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